
关于设立中华商标协会商标年度指引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鉴于我国商标品牌保护面临的新形势与新要求，中华商标协会拟发起成立商标年度指引案例研究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引案例专委会”或“专委会”）。
一、成立背景与目的
根据《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等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重要文件，我国正积极推进商标品牌建设、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并大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商标品牌，以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这已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当前，我国商标法律规则体系已较为完备，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出现大量具有争议性的案例。这些案例不仅给商标权利人造成困扰，也阻碍了商标法律制度的精准实施。对实践中的案例开展系统甄别、研究，从中筛选具有指引价值的案例，形成正向引导，以减少争议，已成为当务之急。
基于此，中华商标协会发起成立指引案例专委会，旨在搭建汇聚学界、实务界力量的专业平台，共同推进商标案例研究工作，为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专委会职责与定位
指引案例专委会将紧密围绕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以依法治国理念为指引，以推动商标保护工作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契合为目标，通过对商标指引案例的分析、总结与推广，促进商标执法、司法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推动商标法律正确实施，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借助案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为企业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商标案例，助力企业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的商标战略，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指引案例专委会是中华商标协会下设的专门委员会，也是其内设机构。该专委会专注于商标指引案例这一专业领域，将持续深入开展商标指引案例的收集、整理、研究等工作，为中华商标协会提供专业智力支持。
三、主要工作内容与工作形式
1.案例分析与研究：广泛收集、整理各类商标案例，深入剖析所涉法律问题、争议焦点及执法裁判思路。通过对大量案例开展系统研究，为解决同类法律问题提供参考。
2.指引案例评选与发布：定期从生效案例中筛选具有代表性的商标案例，汇编成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集。通过发布、传播指引案例，为商标执法、司法实践及企业商标管理提供明确指引，助力相关主体准确理解和适用商标法律，减少法律适用争议。
3.商标案例研讨交流：组织开展商标案例相关的研讨会、实务讲座等交流活动，推动学界与实务界的交流互动，为青年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搭建学习与成长的平台。根据行业发展需要，适时组织开展与行政部门、司法机关的交流对话。
4.商标领域国际交流：密切关注、梳理国际商标法律发展动态与典型案例，推动我国商标案例研究与国际接轨，加强与国际商标组织及其他国家相关机构的交流合作。
四、组织架构
指引案例专委会拟设主任委员会、委员单位，配备专家顾问，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专项工作组。
1.主任委员会的安排：拟设主任委员1名，设执行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若干名，委员人选由中华商标协会领导、业务骨干和委员单位的联络人担任（见附件一）。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常务委员共同组成主任委员会，负责专委会日常工作，制定年度计划、统筹安排具体事项、协调各方资源并监督工作落实。
2.委员单位的构成：专委会成立初期，拟吸纳15至20家单位作为共同发起委员单位（见附件二），委员单位指定具体联络人参与专委会具体工作，成员涵盖主要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商标研究与服务机构。同时，委员单位遵循“开放包容、动态优化”原则，建立常态化成员吸纳机制，通过定期评估与动态调整成员结构，持续引入优质资源，以提升专委会的行业影响力。
3.专家顾问及青年学者的聘请：专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专家顾问，专家顾问可由委员推荐，也可面向社会聘任或邀请，但须具备深厚的商标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从业经验。为鼓励青年学者在商标领域的研究与创新，培养商标领域后备人才，受聘青年学者将组成商标案例研究青年学术工作组，成员来自全国从事商标研究的青年学者以及在商标实务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青年从业者。该工作组将不定期组织开展商标领域的学术研究活动，参与专委会案例研究、报告撰写等工作。
4.专项工作组的设置：根据工作实际需要，主任委员会将组建若干非常设性专项工作组，联合成员单位共同推进重点项目，保障专委会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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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主任委员会成员名单

	单位名称
	任职人员
	具体任职

	中华商标协会
	马夫
	主任

	北京汇仲律师事务所
	苏志甫
	执行主任

	北京知产宝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普翔
	副主任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金高平
	副主任

	纳恩博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宋鹏
	副主任

	中华商标协会
	汪要
	副主任（负责日常联络工作）

	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路东生
	常务委员

	博柏利（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陈桢
	常务委员



附件二：共同发起委员单位及联络人名单
    
	企业名称
	联络人

	北京汇仲律师事务所
	苏志甫

	北京知产宝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普翔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金高平

	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朱逢春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叔荣

	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
	娄丽

	认养一头牛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婷婷

	联合利华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于帮清

	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路东生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李鸿儒

	纳恩博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宋鹏

	北京理想汽车有限公司
	郭振鹏

	安踏（中国）有限公司
	庄建阳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兰芳

	维多利亚的秘密中国公司
	李春晓

	博柏利（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陈桢

	浙江宜格美妆集团有限公司
	蒋依薇

	戴森公司
	王苹



附件三：专家顾问及青年学者名单
（一）专家顾问
郭  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bookmark: OLE_LINK4]冯晓青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管育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徐  瑄  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教授
[bookmark: OLE_LINK7]杜  颖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bookmark: OLE_LINK3]彭学龙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王太平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冯术杰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余  俊  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
宋建立  武汉大学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原知识产权办公室副主任
金克胜  外交学院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原副庭长
王艳芳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原审判长
陈锦川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员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杨  丽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
钟  鸣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审判长
江中祥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原二级巡视员
林海涵  上海市商标品牌协会顾问、第五届秘书长
李群英  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原巡视员
孙晓梅  昆明海关法规处原二级调研员、三级法规专家
侯  娅  深圳海关知识产权科原科长、二级关务督察
赵  践  中国广告协会副秘书长
（二）青年学者
付继存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谢晴川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周贺微  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初  萌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朱真真  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曾  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郝明英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
涂  靖  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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